
2016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二

B6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978� � � � � �证券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2016-025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3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10,683,555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7.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副董事长刘壮青先生主持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其他董事、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邹志峰、周姗姗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伟宏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4人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交易对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2议案名称：交易标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3议案名称：交易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4议案名称：交易基准日；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5议案名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确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6议案名称：对价支付方式及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7议案名称：业绩承诺及补偿；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8议案名称：期间损益归属；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09议案名称：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2.11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4、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关于华达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收购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7、议案名称：关于批准本次交易估值报告和鉴证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估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估值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

关性及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10,649,155 99.99 34,400 0.0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0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

案

- - - - - -

2.01

交易对方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2

交易标的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3

交易方式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4

交易基准日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5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确定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6

对价支付方式及期限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7

业绩承诺及补偿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8

期间损益归属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09

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

同义务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10

违约责任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2.11

决议有效期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3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4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

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5

关于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关于华达利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之收购协议

》

及其补充

协议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6

关于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7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估值报告

和鉴证报告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8

关于估值机构的独立性

、

估

值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估值

方法与估值目的的相关性及

估值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9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30,285,063 99.89 34,400 0.1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邹志峰、周姗姗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宜华木业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6-010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16年3月4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

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16年3月14日在泰安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

4、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胡成钢先生主持（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监事会成员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吴永钢，男，196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南京市生产资料总

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南京市金属材料总公司总经理兼钢材市场总经理，南京黑色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京金属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南京物资实业集团

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华能能源交通

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现任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本公司董事长。

吴永钢先生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总经理、党组

副书记；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吴永钢先生为主任委员,� 司增勤先生为副主任委

员，胡成钢先生、谭泽平先生、郭启兴先生、初军先生、任宝玺先生、李玉明先生、刘庆林先生、王

凤荣女士、黄建岭女士为委员。

2、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王凤荣女士为主任委员，司增勤先生、黄建岭女士为

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刘庆林先生为主任委员,�胡成钢先生、王凤荣

女士为委员。

4、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李玉明先生为主任委员,�谭泽平先生、黄建岭女士为

委员。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西周矿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周矿业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

股比例98%，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洗选、煤炭批发经营。

经公司2015年4月22日七届六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考虑到西周矿业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

为满足其资金需求，本公司向西周矿业公司提供了委托贷款。

西周矿业公司由于受当前煤炭行情影响，经营困难，资金短缺，为满足其资金需求，公司决

定继续通过金融机构向西周矿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贷款金额6,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三

年，经三方协商后可提前归还。 西周矿业公司按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委托贷款利息，

若今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该项委托贷款利率随之调整。

三、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6-3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后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股票代码：000426）自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0�月 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10月29日披露了《兴业矿

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5-68）。

2015年11月27日、2016年1月9日及2016年1月27日披露了《兴业矿业：董事会关于筹划重

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2015-76）、《兴业矿业：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

请继续停牌公告》（2016-04）、《兴业矿业： 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2016-10）。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

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6年2月 19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6年2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2016年3月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14号），公司正积极组织各相关中介机构对上

述问询函进行书面回复。

根据有关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

核，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具体复牌时间待公司本次回复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

另行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上

述核准及最终取得核准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002220� � � � �公告编号：2016－016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本公司股东大连承运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运投资” ）通知：承运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100万股股份质押

给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用于本公司申请农业产业化发展业务流动资金贷款。 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

万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承运投资 是

2,100 2016-3-9 2017-3-9

中国进出

口银行辽

宁省分行

14.14%

用于本公司

申请农业产

业化发展业

务流动资金

贷款

合计

2,100 14.14%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承运投资持有本公司14,851.2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7.13%，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股份为13,� 751.2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5.12%。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002220� � � �公告编号：2016－015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12日发行了2015年度

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亿元，票面利率为7.50%，定向债务融资

工具期限为一年，兑付日为2016年3月13日（详见2015年3月1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5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情况的公

告》）。

2016年3月11日， 公司完成了该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兑付， 本息合计人民币215,

000,000元。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31� � � �证券简称：德尔未来 公告编号：2016-26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14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13日－2016年3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3日下午15:00－3月14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西环路499号德尔广场3号楼德尔未来科技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16,164,

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3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5,816,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64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8,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1%。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人， 代表股份数量348,

0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53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苏州百得胜智能家居有限公司48%股权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164,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48,00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华鹏、纪勇健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9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明先生质押

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接近警戒线，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

码：002052，股票简称：同洲电子）自2016年1月12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披露了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1）》，于2016年1月19日、2016年1

月26日、2016年2月2日、2016年2月16日、2016年2月23日、2016年3月1日、2016年3月8日分别披露

了《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2、2016-003、2016-008、

2016-009、2016-013、2016-016、2016-017）》，详见上述日期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袁明先生正在筹划的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的权益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变更的事项仍在继续推动中，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股票代码：002052，股票简称：同洲电子）自2016年3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停牌进展公告》，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5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8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票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3月1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袁明先生的通知:

袁明先生于2016年3月11日将其于2014年7月11日质押给七台河市聚贤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的公司高管锁定股650,000股进行了解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

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袁明先生共持有公司股票125,924,638股（其中，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3,107,

038股，通过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票2,81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8%。其中，处于

质押状态的股票累积为122,457,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97.25%，占公司总股本745,959,

694股的比例为16.42%。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3月15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002673� � � � �编号：2016-01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上海

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控股” ）减持股份的通知，城投控股于2016年3月3日

至2016年3月1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

售条件股份共计27,893,892股，减持比例未超过公司股份总额的1%。 本次减持后，城投控股仍

持有公司股份419,441,565股，占股份总数的15%。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

元

/

股

）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上海城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16

年

3

月

3

日

-2016

年

3

月

14

日

20.84 27,893,892 1.00%

合计

- - 27,893,892 1.0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上海城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47,335,457 16% 419,441,565 15%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7,335,457 16% 419,441,565 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城投控股在按照计划减持股份期间，遵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未违反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城投控股承诺自持股之日（2011年1月10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的全部限售股份已于2014年1月10日达到锁定期限并上市流通，本次减持股份不存

在违反其所有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3、2016年2月3日，公司发布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

提示性公告》，城投控股承诺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27,955,696股，占西部证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减持价格不低于20元/股,本次减

持遵守相关承诺。

4、本次减持后，城投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419,441,565股，占股份总数的15%。

三、备查文件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城投控股关于持有西部证券股份数额变化的通

知》。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编号：2016-026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股东北京弘高

慧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慧目”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高中

太” ）分别将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20,00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部本的9.70%；

慧目公司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85%；中太公司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4.85%）公司

股票办理了解质押。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 为第 一大 股

东 及一 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 押 开

始日

解 除 质 押

日

质权人

本 次 解 质

押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用途

北京弘 高慧 目投

资有限公司

是

20,000,000

2015-

03-11

2016-03-

10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5.84

企业融资

安排

北京弘 高中 太投

资有限公司

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与公司第一大股东

为一致行动人

20,000,000

2015-

03-11

2016-03-

10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6.38

企业融资

安排

合计

40,000,000.00

2015�年 03�月 11�日，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0,000�股、北

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股份20,000,000股分别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质押登记日均为 2015�年 03�月 11�日，双方已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2016年03月10日，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弘高中太

投资有限公司均将上述质押股份办理了解质押手续。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至公告披露日，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26,295,81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0.6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72,00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7.44%。 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22,081,85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8%，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北京弘高中太投资有限公司累计质押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69%。 （计算误差源于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6-021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收到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和审批意见通知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湖北凌晟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 《药

物临床试验批件》和《审批意见通知件》，主要内容如下：

药物

名称

文件类型 批件号 剂型 规格

注册分

类

申请人 审批结论

度他雄胺

（

Dutasteride

）

《

审批意见

通知件

》

2016L01815

原料药

-

化学药

品

湖北凌晟药 业有 限 公

司

；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

济南百诺医

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

》

及有关规定

，

经审查

，

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

同意本品制剂进行人体生物等

效性

（

BE

）

试验

。

度他雄胺软胶

囊

(Dutasteride Soft

Capsules)

《

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

》

2016L02233

胶囊剂

0.5mg

化学药

品第

6

类

广东华南药 业集 团 有

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

》

及有关规定

，

经审查

，

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

同意本品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

（

BE

）

试验

。

盐酸莫西沙星

(Moxifloxacin

hydrochloride)

《

审批意见

通知件

》

2016L01989

原料药

-

化学药

品

广东众生药 业股 份 有

限公司

；

南京华威医药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

》

及有关规定

，

经审查

，

本

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

同意本品制剂进行临床试验

。

度他雄胺软胶囊的适应症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中、重度症状。 用于中、重度症状

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降低急性尿潴留（AUR）和手术的风险。

公司已取得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1

月24日披露的《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2015-134。 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是典型

的氟喹诺酮类抗感染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由以下易感性生物体引起的细菌性结膜炎：绿色气

球菌、棒状杆菌、粪肠球菌、藤黄细球菌、阿尔莱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头葡萄球菌、表

皮葡萄球菌、溶血性葡萄球菌、腐生性葡萄球菌、瓦氏葡萄球菌、轻型链球菌、肺炎链球菌、链

锁状球菌、大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杆菌、短小棒状杆菌、沙眼衣原体。

公司将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审批意见通知件及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要求，

组织实施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及度他雄胺软胶囊的临床试验。

鉴于临床试验研究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及度他雄胺软胶囊

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的时间不确定。 公司将按规定对上述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